
二零零七年六月廿十五日會議 

討論文件  

 

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  
檢討保障消費者法例   

 

引言  

 政 府 正 分 兩 階 段 加 強 香 港 的 保 障 消 費 者 制 度 ， 本 文 件

旨 在 就 需 要 改 善 的 範 疇 諮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背景  

2.  在 過 去 多 年 ， 我 們 引 入 了 多 條 法 例 ， 以 保 障 消 費 者 利

益 ， 包 括 《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》 ( 第 362 章 ) 、 《 藥 劑 業 及 毒 藥 條

例 》 (第 138 章 )和 《 不 良 醫 藥 廣 告 條 例 》 (第 231 章 )等 。 這 些

條 例 旨 在 禁 止 就 任 何 貨 品 作 出 虛 假 或 誤 導 的 商 品 說 明 ， 及 針

對 一 些 個 別 產 品 和 服 務 ， 訂 明 特 定 的 規 定 。 另 外 ， 消 費 者 在

與 賣 方 和 服 務 提 供 者 訂 立 合 約 時 ， 一 般 較 為 被 動 和 易 受 影

響 ， 故 此 我 們 增 訂 了 法 例 ，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較 佳 的 保 障 ， 例 如

《 貨 品 售 賣 條 例 》 (第 26 章 )、 《 管 制 免 責 條 款 條 例 》 (第 71

章 )和 《 服 務 提 供 (隱 含 條 款 )條 例 》 (第 457 章 )等 法 例 。  

3.  近 年 ， 我 們 的 消 費 市 場 急 速 轉 變 ， 例 如 ： 服 務 業 迅 速

增 長 ； 產 品 和 服 務 的 推 廣 和 銷 售 手 法 日 益 急 進 ； 訪 港 旅 客 (尤

其 是 內 地 旅 客 )人 數 大 增 ， 而 相 對 本 地 消 費 者 ， 他 們 對 本 身 的

權 利 及 本 地 消 費 市 場 的 情 況 掌 握 的 資 料 較 少 。 我 們 有 需 要 檢

討 現 時 的 規 管 制 度 ， 以 確 保 我 們 的 規 管 安 排 繼 續 為 消 費 者 提

供 有 效 的 保 障 ， 並 能 處 理 種 類 繁 多 的 新 產 品 及 創 新 的 廣 告 和

推 銷 手 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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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階段檢討 

4.  為 確 保 我 們 的 制 度 能 保 持 一 個 公 平 、 安 全 和 資 料 充 足

的 消 費 市 場 ， 令 旅 客 和 市 民 更 有 信 心 在 本 港 購 物 ， 財 政 司 司

長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二 月 發 表 的 預 算 案 演 辭 中 ， 公 布 消 費 者 委 員

會 將 檢 討 現 行 保 障 消 費 者 權 益 的 措 施 ， 包 括 如 何 改 善 相 關 法

例 ， 以 期 更 有 效 打 擊 誤 導 或 不 良 的 銷 售 手 法 。 這 全 面 檢 討 涵

蓋 的 範 圍 甚 廣 ， 包 括 應 否 就 公 平 營 商 手 法 制 訂 一 條 全 面 的 法

例 ， 可 能 會 為 現 行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法 例 及 制 度 架 構 帶 來 根 本 性

改 變 。  

5.   本 年 初 ， 正 當 我 們 全 力 進 行 上 述 檢 討 時 ， 發 生 了 數 宗

內 地 旅 客 遭 零 售 商 店 詐 騙 的 事 件 ， 事 件 被 廣 泛 報 道 。 香 港 海

關 ( 海 關 ) 和 香 港 警 務 處 ( 警 方 )  隨 即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， 並 對 一 些

不 良 商 戶 提 出 檢 控 。 另 外 ， 旅 遊 事 務 署 聯 同 旅 遊 業 界 ， 推 出

了 多 項 措 施 以 取 締 各 種 不 良 手 法 。 雖 然 這 些 措 施 已 見 成 效 ，

但 政 府 認 為 有 必 要 盡 快 加 強 規 管 機 制 ， 以 進 一 步 完 善 對 消 費

者 的 保 障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決 定 在 完 成 全 面 檢 討 前 ， 提 出 一 些 優

先 處 理 的 修 例 建 議 ， 作 為 第 一 段 階 的 改 善 措 施 ， 以 使 這 些 建

議 得 以 盡 快 落 實 。 我 們 會 繼 續 在 第 二 階 段 跟 進 其 他 改 善 措

施 ； 由 於 它 們 涉 及 較 根 本 性 的 改 變 ， 我 們 預 期 需 要 較 多 時 間

考 慮 這 些 措 施 及 諮 詢 公 眾 。  

 

第一階段檢討  

6. 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成 立 了 一 個 專 責 小 組 ， 成 員 包 括 海

關 、 警 方 、 律 政 司 、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、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及 香 港

旅 遊 業 議 會 的 代 表 。 小 組 的 工 作 是 要 就 那 些 較 常 見 的 不 良 手

法 ， 提 出 可 以 在 短 期 內 落 實 的 修 例 建 議 。 我 們 預 期 這 些 建 議

只 涉 及 對 現 行 法 例 作 較 簡 單 的 修 訂 ； 而 由 於 我 們 主 要 是 針 對

數 個 常 被 投 訴 的 範 疇 ， 預 期 落 實 這 些 建 議 對 商 戶 的 影 響 亦 相

對 較 小 。 政 府 計 劃 盡 快 進 行 有 關 草 擬 法 例 工 作 ， 並 於 二 零 零

七 年 年 底 前 後 向 立 法 會 提 交 這 些 修 例 建 議 。 視 乎 立 法 會 審 議

的 情 況 ， 它 們 可 在 二 零 零 八 年 夏 季 立 法 會 現 屆 任 期 結 束 前 通

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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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階段的建議修訂  

7.  專 責 小 組 研 究 了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、 海 關 及 警 方 收 到 的 投

訴 ， 以 找 出 常 見 投 訴 原 因 。 小 組 在 參 考 過 現 有 的 適 用 法 例 條

文 、 已 有 或 將 落 實 的 行 政 措 施 、 零 售 商 戶 的 運 作 、 執 法 經 驗

及 其 他 地 方 的 做 法 ， 建 議 在 第 一 階 段 考 慮 以 下 的 修 例 ：   

(a )  禁 止 更 多 類 別 的 不 當 陳 述  

 根 據 《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》 ， 某 些 類 別 的 資 料 屬 於 “ 商 品

說 明 ” 1 ， 作 出 虛 假 或 誤 導 的 “ 商 品 說 明 ” 即 屬 違

法 。 專 責 小 組 在 研 究 過 收 到 的 投 訴 及 其 他 地 方 的 做 法

後 ， 認 為 “ 商 品 說 明 ” 的 定 義 應 涵 蓋 更 多 類 別 的 資

料 ， 例 如 ：  

(i )   標 價 ： 現 時 ， 一 些 零 售 商 店 以 誤 導 的 標 價 誘 使 顧

客 購 物 ， 唯 “ 商 品 說 明 ” 的 定 義 並 不 包 括 標 價 。

小 組 認 為 應 有 清 晰 的 法 例 基 礎 ， 令 執 法 部 門 可 對

這 類 不 當 陳 述 採 取 行 動 ， 例 如 沒 有 清 晰 或 在 當 眼

處 展 示 標 價 所 指 的 重 量 單 位 ， 以 及 展 示 的 標 價 並

未 包 括 產 品 所 有 必 需 配 件 。  

(i i )  保 養 和 售 後 服 務 ： 售 賣 平 行 進 口 貨 日 益 普 遍 。 一

般 來 說 ， 製 造 商 或 其 代 理 不 會 為 平 行 進 口 貨 提 供

保 養 或 售 後 服 務 。 即 使 由 獲 授 權 代 理 商 進 口 的 貨

品 ， 製 造 商 或 其 代 理 亦 未 必 會 在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提

供 這 類 服 務 。 將 這 類 資 料 納 入 “ 商 品 說 明 ” 的 定

義 ， 可 對 現 時 一 些 就 這 類 服 務 的 提 供 情 況 誤 導 消

費 者 的 不 良 商 店 ， 產 生 阻 嚇 。  

 除 了 有 關 貨 品 的 失 實 陳 述 ， 專 責 小 組 留 意 到 有 零 售 商

店 作 出 虛 假 或 誤 導 的 聲 稱 ， 指 得 到 某 知 名 人 士 或 機 構

支 持 ， 又 或 與 某 知 名 人 士 或 機 構 有 關 連 或 聯 繫 。 小 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“商品說明 ”的定義包括：數量、大小或規格；製造、生產、加工或修復的方法、地
點或日期；成分；對用途的適用性、強度、性能、性狀、準確度或其他物理特性；

所作的測試及測試結果；所獲的認可；製造、生產、加工或修復的人；以及以往資

料，包括以往的用途或擁有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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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為 應 禁 止 這 類 為 了 令 消 費 者 以 為 可 放 心 於 有 關 商 店

購 物 的 不 當 陳 述 。  

(b)  清 晰 規 範 一 些 類 別 的 貨 品 的 陳 述  

《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》 授 權 行 政 長 官 會 同 行 政 會 議 可 藉 發

出 命 令 釐 定 某 些 貨 品 的 定 義 及 有 關 的 詳 細 資 料 規 定 。

現 時 已 訂 立 了 有 關 黃 金 和 白 金 的 命 令 。 專 責 小 組 留 意

到 有 零 售 商 店 隨 意 將 它 們 的 商 品 陳 述 為 包 含 某 些 類 別

的 寶 石 或 金 屬 ， 或 誇 大 它 們 的 質 素 。 小 組 建 議 就 一 些

常 涉 及 投 訴 的 寶 石 ， 例 如 ： “ 鑽 石 ” 及 “ 天 然 翡

翠 ” ， 制 定 新 的 命 令 ， 訂 明 使 用 這 些 名 稱 及 跟 它 們 意

思 相 類 的 名 稱 的 條 件 ， 及 須 為 消 費 者 提 供 的 資 料 。 海

關 現 正 就 有 關 分 類 的 技 術 細 節 徵 詢 業 內 專 家 意 見 。 另

外 ， 鑑 於 有 少 數 零 售 商 店 以 一 些 不 良 的 手 法 ， 刻 意 混

淆 消 費 者 有 關 黃 金 或 白 金 純 度 方 面 的 資 料 ， 又 或 使 他

們 誤 以 為 白 色 黃 金 為 白 金 等 ， 專 責 小 組 認 為 有 需 要 收

緊 現 時 就 黃 金 及 白 金 訂 立 的 命 令 。  

(c)  就 某 些 產 品 類 別 ， 加 強 向 消 費 者 提 供 的 資 料 及 執 法 的

成 效  

 根 據 《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》 ， 就 一 些 包 括 品 質 、 性 能 和 適

用 用 途 類 別 的 商 品 說 明 ， 作 出 口 頭 或 書 面 的 虛 假 或 誤

導 的 陳 述 ， 即 屬 違 法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由 於 執 法 機 關 在 缺

乏 書 面 證 據 的 情 況 下 極 難 舉 證 ， 故 較 少 成 功 檢 控 的 個

案 。 為 確 保 消 費 者 能 就 影 响 他 們 購 物 決 定 的 重 要 事 宜

獲 得 真 實 的 資 料 ， 以 及 便 利 執 法 行 動 ， 專 責 小 組 建 議

就 一 些 常 涉 及 投 訴 的 貨 品 ， 如 流 動 電 話 、 數 碼 攝 影

機 、 數 碼 攝 錄 機 及 MP3/4 播 放 機 ， 規 定 零 售 商 店 須

在 發 票 中 列 出 有 關 貨 品 的 主 要 特 點 及 功 能 ， 以 及 有 否

保 養 和 售 後 服 務 的 提 供 。  

此 外 ， 專 責 小 組 亦 建 議 若 零 售 商 店 就 這 些 類 別 的 產

品 ， 作 出 了 有 關 產 地 來 源 方 面 的 陳 述 ， 它 們 須 在 發 票

上 列 出 這 方 面 的 資 料 。  

(d)  不 時 檢 討 法 例 涵 蓋 的 貨 品 類 別 及 特 性 是 否 足 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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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建 議 有 關 修 訂 的 涵 蓋 範 圍 時 ， 專 責 小 組 是 盡 量 在 保

障 消 費 者 及 避 免 商 戶 在 遵 守 法 規 時 負 擔 過 重 兩 方 面 取

得 平 衡 。 我 們 建 議 在 開 始 時 ， 先 針 對 那 些 常 被 投 訴 的

產 品 類 別 及 陳 述 。 考 慮 到 消 費 市 場 的 急 速 轉 變 ， 專 責

小 組 建 議 我 們 應 不 時 檢 討 上 文 第 (c) 段 提 及 的 產 品 類

別 及 資 料 規 定 ， 並 透 過 附 屬 法 例 更 新 有 關 條 文 的 規 管

範 圍 ， 以 處 理 未 來 可 能 出 現 的 新 產 品 及 功 能 。  

 

第二階段檢討：全面檢討 

8.  跟 進 財 政 司 司 長 提 出 的 新 措 施 ，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已 成 立

了 專 責 “ 改 善 保 障 消 費 者 法 例 小 組 ” ， 找 出 需 要 改 善 的 地

方 ，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亦 會 向 小 組 提 供 意 見 。 因 應 所 收 到 的 投 訴

及 其 他 地 方 保 障 消 費 者 制 度 的 發 展 ，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現 正 檢 討

多 個 範 疇 的 事 宜 ， 包 括 ： (a)有 關 誤 導 及 虛 假 廣 告 的 規 管 ； (b)

增 加 消 費 品 及 服 務 市 場 中 對 消 費 者 的 保 障 ； (c) 就 一 些 個 別 界

別 ， 因 應 其 性 質 及 特 點 ， 建 議 針 對 性 的 保 障 消 費 者 措 施 ； (d)

應 否 就 公 平 營 商 手 法 制 定 一 條 全 面 的 法 例 ； 及 (e) 落 實 建 議 法

例 的 機 制 。  

9. 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七 年 年 底 前 後 ， 向 政 府 提

交 全 面 檢 討 的 報 告 。 鑑 於 全 面 檢 討 的 結 果 可 能 包 括 一 些 對 零

售 及 服 務 業 運 作 有 重 大 影 响 的 改 變 ， 故 政 府 在 擬 訂 正 式 的 修

例 建 議 時 ， 會 進 行 深 入 諮 詢 ， 收 集 持 分 者 的 意 見 ， 並 會 於 稍

後 諮 詢 委 員 的 意 見 。  

 

下一步  

10.  我 們 歡 迎 委 員 就 上 述 課 題 提 供 意 見 。 另 外 ， 我 們 會 在

落 實 修 例 建 議 前 ， 諮 詢 相 關 持 分 者 的 意 見 。  

 
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

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 


